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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疑函

一、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

质疑供应商：浙江成涛模型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淑路 260 号 17388

室

邮编： 310051

联系人： 江直贤 联系电话： 16655616739

地址：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淑路 260 号 17388

室

邮编：310051

二、质疑项目基本情况

质疑项目的名称： 富阳区婴幼儿成长驿站玩教具采购项目

质疑项目的编号： WSZZFYFFB2024-906 包号： /

采购人名称： 杭州市富阳区妇幼保健院

招标文件获取时间： 2024-11-24 11:08:29

三、质疑事项具体内容

质疑事项 1：

经查在本次项目中，中标企业浙江兰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所

涉及的消毒柜及音箱产品，其供应商浙江巧巧教育科技有

限公司并不具备生产相关电子电器产品及消毒柜生产销

售的资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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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依据：

消毒柜的生产商必须持有《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，

而浙江巧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缺乏这一必要的卫生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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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并且该公司经营许可内也并未具有相关内容。此外，该

公司亦未获得产品的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。附全国认证认可

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截图及链接。

http://cx.cnca.cn/CertECloud/result/skipResultList?

certNumber=&orgName=%E6%B5%99%E6%B1%9F%E5%B7%A7%E5%

B7%A7%E6%95%99%E8%82%B2%E7%A7%91%E6%8A%80%E6%9C%89%

E9%99%90%E5%85%AC%E5%8F%B8&fromIndex=tru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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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依据：

第三十二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消毒产品：

（一）无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或新消毒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

件的；

第四十三条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、

第三十二条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

其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；造成感染性疾病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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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的，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和《认证认可条例》，

销售未获得 3C 认证的产品是违法的。根据《产品质量法》，

销售者可能会被处以没收违法生产、销售的产品，并处以违

法生产、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；如果有违法所

得，还会被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甚至会被吊销营业

执照。此外，《认证认可条例》规定，对于已被正式列入目

录但未经认证批准而擅自出厂、销售、进口或在经营活动中

的任何其他用途的产品，应当按照既定法律法规进行纠正并

处罚款额度为 5 万至 20 万元不等。若存在违法所得情况，

应依法予以没收。

四、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

请求：一、取消中标资格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，如果供应商提

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，则该中标、成交无效。因此，如果中标供

应厂家不符合要求是由于提供了虚假材料，那么应该取消其中标

资格。

二、实施处罚

同样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，对于提供

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供应商，可以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

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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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

重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

综上所述，中标供应厂家不符合要求时，应该取消其中标资格，

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实施处罚。

五、其他

本公司有权保留向其他相关监督检察部门投诉权利。

签字(签章)：

公章：

日 期：2024 年 11 月 27 日


